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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挪用用公公款款7700万万元元购购买买股股票票
无棣县卫生局原副局长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滨州开发区沙
河办事处前游村农
民游连军妻子不幸
患乳腺癌，家庭负
债累累，大女儿考
上了重点本科，因
无力承担只好选择
了护理专科，上学
的学费还是靠贷款
上缴的，到了极度
困难的程度。

华 海 白 癜 风
医 院 院 长 成 爱 华

了解情况后，第一
时 间 来 到 游 连 军
家中，为他们送来
应急的慰问金，并
鼓 励 他 们 在 社 会
的帮助下，克服困
难早日走出困境。
同时，成院长也想
借媒体呼吁，希望
社 会 的 爱 心 人 士
一 起 关 注 这 个 困
难的家庭，伸出援
手帮帮他们。

让我们一起帮帮这个困难的家庭
□本报记者 代敏
通讯员 张振远 刘俊亮 孙成龙

2011年11月份至2012年6月
份，尚某担任山东天合牧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合公司)禽料部
销售经理，负责本单位在惠民县
区域内发展合同鸡养殖户，销售
肉鸡饲料，回收销售肉鸡款等业
务。2012年5月份尚某利用职务便
利挪用收回天合公司的肉鸡款
180676 . 5元用于归还个人借款和
个人生活开支。其后于2013年10

月17日、2013年12月26日分两次向
天合公司归还现金共计5000元，
余款175676 . 5未予归还。

惠民县法院经审理，尚某利
用职务便利，挪用其任职单位的
资金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
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被
告人尚某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
期徒刑五年，挪用资金余款，依法
予以追缴，归还山东天合牧业有
限公司。

本报记者 王领娣

利用职务便利

私用公司回款

无棣县卫生局原副局长孟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
之便私自挪用公款从事营利活动，先后两次挪用公款购买
理财产品，收益全都入账，在审查期间，孟某巨额财产被查
出与其家庭收入不符，原审法院以其私自挪用公款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无棣检察院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提出抗
诉，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不能完全排除孟某
辩解的差额部分来源于放高利贷收入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因此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挪用基建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009年3月16日，无棣县卫
生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
职工住宅楼建设领导小组，孟
某系领导小组成员并负责资金
调配，具体管理该建设款项及
账目。后无棣县卫生局多次通
知住宅楼集资购房职工缴纳相
关款项到孟某相应银行卡号。
2010年4月2日至5月25日，孟某
建行尾号0942账户存入了53笔
职工集资款、无棣县中心医院
归还无棣县卫生局的欠款40万
元，合计400 . 2万元。2010年4
月8日至5月1 8日，孟某工行
8685账户存入59笔职工集资建
楼款，共计375 . 49万元。上述
两账户内公款共计775 . 69万
元。

2010年9月7日，孟某将上
述公款中的700万元及公款利
息22054 . 07元存入孟某账户。
2010年9月21日，孟某用该账户
内公款先后两次购买理财产

品，共计1947 . 95元。该账户自
2009年4月17日开户至2014年5
月1日共购买理财产品138次、
购买基金1次，收理财收益142
次、基金收益1次、利息20次。

2014年4月，孟某与无棣县
卫生局财务科刘某交接涉案职
工住宅楼基建账目和资金。除
涉 案 两 笔 6 0 0 万 理 财 收 入
1947 . 95元外，孟某理财、基
金、利息收入共计 1 6 1 项的
30479 . 7元均已入账。

无棣县卫生局规划财务股
股长刘某证实，该局为集资建
楼成立基建班子，副局长王某
分管基建，孟某负责管理基建
账目和基建资金，基建上的钱
和账目都由孟某一人管理。

孟某供述，其购买理财产
品是为了给职工集资款增加点
收入，所以购买理财产品的收
益都入到卫生局宿舍楼基建账
目上了。

2010年10月22日，原审被
告人孟某在担任无棣县卫生局
规划财务股股长兼会计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挪用其保
管的无棣县卫生局职工建宿舍
楼的集资款70万元归个人使
用，进行营利性活动。2010年10
月28日，孟某归还上述挪用款
项。

孟某于1996年7月在无棣
县卫生局财务科参加工作；于

2004年4月任无棣县卫生局计
划财务股股长兼会计；于2012
年4月任无棣县卫生局纪检书
记兼任局计划财务股股长、会
计；于2014年3月至案发任卫生
局副局长。1996年7月至2014年
7月8日，孟某在无棣县卫生局
工作期间，其家庭财产及支出
合计5777536 . 31元，家庭收入
3184355 . 31元，剩余2593181元
未能查实来源。

私自挪用公款70万购买股票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孟
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私自挪用公款70万元
从事营利活动，数额巨大，其行
为构成挪用公款罪。以被告人
孟某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对被告人孟某的违
法所得予以追缴。无棣县人民

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孟某有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滨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提交的证
据不能完全排除孟某辩解的差
额部分来源于放高利贷收入的
可能性和合理性，驳回抗诉，维
持原判。

巨额财产或因放高利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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